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转发〈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

关于调整规范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 王伤

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〉部分药品

名称等的通知〉的通知

各州、｜（市）医疗保障局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 省医保中心：

现将《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规范〈国

家基本医疗保险、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〉部分药品名称

等的通知》 （医保发〔2020〕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 请严格执行。

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 请一并执行。

一、 各统筹区要及时更新本统筹区药品数据库并通知定点医



疗机构下载使用， 确保更新后的药品数据库在定点（协议）医疗

机构规范使用。

二、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落实2019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

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云医保〔2019〕166号）中附件3的协议

期内谈判药品西药部分
“

精氨酸谷氨酸注射剂
”

的支付标准
“ 54

元（200ml: 20g／瓶） ” 同样适用于该药品
“

200ml: 20g／袋的

包装
”

， 新增包装类型药品的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和个人先行自付

比例按精氨酸谷氨酸注射剂（200ml: 20g／瓶）的规定执行。

三、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在执行过程中， 遇到的新情

况、 新问题， 请及时反映。

附件： 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规范《国

家基本医疗保险、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部

分药品名称等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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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附

国家医保局 、 也
又件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关于调整规范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 工伤保险和

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部分药品名称等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、 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（局）：

为做好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

录》（以下简称《药品目录》）的落地实施工作， 经核实、 研究，

现决定对目录中部分药品名称等内容进行调整规范， 并对部分药

品的医保目录归属进行了认定。 现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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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谈判药品增加包装类型

国家医保局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《关于将2019年

谈判药品纳入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

录〉乙类范围的通知》〈医保发〔2019〕65号〉附件2，协议期

内谈判药品西药部分第3号
“

精氨酸谷氨酸注射剂 ” 的医保支付

标准 “ 54元（200ml: 20g／瓶〉” 同样适用于该药品
“200ml:

20g／袋 ” 的包装。

特此通知。

（主动公开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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